团发〔2010〕31号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共青团工作考核办法（试行）

一、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校团的建设不断加强和团的工作全面活跃，提升我校共青团工作整体水平，根据《关于下发江苏省高校共青团工作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团苏委[2010]35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考核的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扎实推进、务求实效、开拓创新、科学发展的要求，以实绩为考核重点，建立能够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维护青年合法权益职能的长效激励机制，为促进我校共青团工作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第三条  考核的基本原则：

1、注重实效原则。在考核中坚持从实际出发，以工作实绩为依据，注重考察工作扎实推进的力度和效果，兼顾青年学生、相关部门和上级组织的评价意见，全面、客观、公正地考核评价各学院团委的工作实绩。

2、鼓励创新原则。鼓励各学院团组织在推进各项工作过程中，根据目标、对象、条件等实际情况，大胆探索完成工作任务的新思路、新方法、新路径，鼓励形成具有各学院特色的品牌工作和整体工作的经验成果。

3、以考促改、重在建设的原则。通过考核，及时了解掌握各学院在团工作落实中取得的成绩、经验和存在的问题，通过加强对工作的指导和工作的相互交流，不断提升我校团工作的整体水平。

4、定量、定性考核相结合的原则。考核中可以量化的项目进行量化考核，不能量化的进行定性评价；在定量和定性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评价。

二、考核对象

第四条 考核范围：各学院团委。

三、考核内容

第五条 考核的主要内容：根据团中央、团省委和学校党政的有关要求，经学校党政和校团委确定的工作安排和年度重点工作事项。

第六条 考核的具体内容：1、基层团学组织建设； 2实践育人工作；3、工作宣传与理论研究；4、其他工作。

四、考核办法

第七条 校团委组建考核组。按年度考核，考核方法采取总结自评、汇报评议、抽样调查、综合评价等方式，围绕考核的具体标准进行，实行量化评分。

1、总结自评。各学院团委自评结合年终总结进行，于当年12月底前完成。自评报告内容包括：完成年度工作目标情况、采取的主要措施、形成的主要经验和特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下一步努力方向。各学院团委自评后，将3000字以内的年度工作总结和根据考核细则所填的自评表报至校团委。

2、汇报评议。参考总结自评，由各学院团委按顺序汇报年度工作，考核组评委根据自评和汇报情况独立打分，取平均分为基本测评分。

3、抽样调查。由校团委考核组根据汇报材料选择各学院的部分工作予以抽查。

4、综合评价。校团委考核组根据各学院团委的实际工作情况审核确定加分与扣分项目之和，再加上汇报评议的基本测评分为综合评价分。

五、考核评价

第八条 综合评价分等于或高于95分的学院团委为当年共青团工作优秀奖单位。凡得分在80分以下的学院团委，要针对存在的问题写出书面材料，进行整改。

第九条 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实行一票否决，不能评为优秀奖单位：

    （1）由于工作失误造成较坏社会影响的；

    （2）团委班子成员及工作人员出现违法违纪行为的；

（3）在考核中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

（4）工作过程中因组织不力发生安全事故的；

（5）当年度校团委安排的重点工作拒不执行的。

第十条 被考核学院团委如对考核结果有异议，三日内可以向校团委考核工作组提出书面申请，进行复议，考核工作组将对结果进行复核并及时予以反馈。

第十一条 每年考核结束后，校团委将把考核结果以书面形式向学院党委进行通报，同时报送学校党委；考核优秀的学院团组织在推荐校级以上优秀团组织时予以优先考虑；团委主要负责同志及班子成员在推荐校级以上优秀团干部时予以优先考虑。

六、考核要求

第十二条 严肃考核纪律。组织和参与考核工作的人员，要认真学习把握考核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遵守工作纪律，严格按照规定的考核程序和标准实施考核，全面准确、客观公正地反映各地、各单位的工作情况，充分发挥考核的激励和鞭策作用。

第十三条 高度重视和正确对待考核工作。在考核的各个环节中，被考核学院团委都要严肃认真，不走过场，不弄虚作假，不敷衍塞责，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工作实绩，分析存在问题与不足，努力改进工作，对虚报成绩、骗取荣誉等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的学院团委，一经查实，取消评定结果，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通报批评。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试行，解释权属校团委。

共青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委员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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